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74號

聲  請  人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姚淑文 

代  理  人  沈惠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 安置 人  甲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法定代理人  丙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丁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甲（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自民國113年7月14日

18時起延長安置3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分，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有適當之養育或照

    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

    、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

    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

    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

    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

    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

    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

    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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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定延長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

    第2項、第5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12年9月18日接獲通報，稱受安置

人於112年9月16日16時24分因遭吹風機燙傷，由受安置人之

母隨救護車進入醫院急診室，受安置人到院時呈現休克、膚

色發紫、發青等狀況，護理師研判，應是大面積燙傷、脫

水，致有失溫出現前述症狀，當晚轉入該院加護病房，於11

2年9月22日轉入燒燙傷加護病房。據受安置人之母所述，9

月16當日中午12時受安置人之父替受安置人洗澡換上尿布後

出門工作，受安置人之母於13時發現受安置人尿布未包好漏

尿在床單上，並使用吹風機將床單吹乾，因受安置人之母自

述患有產後憂鬱症，當天有服用精神科藥物產生嗜睡症狀，

約16時醒來，發現吹風機已持續吹送熱風3小時，受安置人

雙腳發紅布滿水泡，受安置人之母致電受安置人之父求救，

並叫救護車送往醫院急診室。另住院期間經醫院進行對受安

置人之藥毒物檢測，於112年9月21日受安置人之檢驗報告對

安非他命、甲基苯丙胺及可替寧（cotinie)呈現陽性反應，

故於112年10月14日18時起依法予以緊急安置並聲請繼續安

置，經鈞院裁定在案。受安置人目前9個月大，身高體重符

合同齡發展，無毒品相關戒斷症狀，目前於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之安置處所接受照顧。本案於112年10月6日進行傷勢研判

會議，研判結果受安置人之傷勢集中於雙腿部，燙傷深度為

1度至3度不等，水泡部分為2度燙傷，多位於雙下肢內側與

屈側，燙傷面積占受安置人體表面積百分之15.5，傷口邊緣

呈不規則狀，受安置人傷勢符合受安置人之母所述之受傷機

轉。目前受安置人左腳小指、中指及無名指已出現不可逆轉

壞死截肢，目前仍持續接受醫療照顧及手術，且受安置人燒

燙傷疤痕面積大，醫師評估將影響受安置人長期肌肉發展，

須穿壓力衣防止疤痕持續惡化，另聲請人於112年9月19日啟

動檢警早期介入調查，業報請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尚待偵查結果，考量受安置人受傷嚴重。聲請人於112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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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第四季重大決策會議提案討論，決議由聲請人對受安

置人之母以過失傷害名義提出獨立告訴，並於113年1月17日

函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並於113年6月13日開庭審理，尚

待裁定結果。受安置人之父母長期關係不穩，發生爭執頻繁

且居住分合不定，於112年9月及10月及113年4月至6月期間

有多次親密關係暴力通報，目前由桃園市家防中心服務中，

受安置人之母曾幾度因夫妻衝突訴請離婚，於113年2月上旬

及113年4月上旬至本院起訴請求離婚，並於同年6月20日進

行離婚調解，尚待調解結果。受安置人父母於000年00月下

旬搬至桃園市同居，於113年4月底因夫妻衝突分居，兩人搬

至新北居住，期間受安置人之母曾短暫居住於旅館，目前獨

居於新北市蘆洲區之租賃套房，另受安置人之父北上後曾短

暫借住友人家，目前獨居於新北市板橋區之租賃套房。分居

後兩人關係仍分合不定，爭執不斷，受安置人之父曾因受安

置人之母與男性友人約會持棒球於公共場合鬥毆，目前該名

友人對受安置人之父提告傷害，尚待審理結果。另受安置人

之母曾因酒後至仇人家潑灑汽油，因縱火未遂以現行犯名義

逮捕，仍尚待審理結果。評估受安置人父母之親密關係及個

人狀態持續不穩，尚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穩定及安全照顧環

境。有關親屬資源部分，受安置人之母與原生家庭無聯繫往

來，受安置人之父則與其母關係不佳，曾因經濟因素無意願

協助照顧受安置人，自113年5月底開始，受安置人之父主動

與受安置人之祖母聯繫，維繫母子親情，期待受安置人之祖

母能提供返家後照顧協助，然目前尚無進一步照顧規劃，評

估親屬資源薄弱。聲請人與受安置人父母簽訂探視計畫，並

於延長安置期間定期安排親子會面，統計至6月22日止共計

進行6次，以協助雙方維繫親情。因受安置人父母關係不

穩，自113年5月起受安置人父母要求分開會面，期間聲請人

將受安置人之醫療回診納入會面安排，以提升受安置人父母

對於照顧規劃之現實感。於親職能力方面，聲請人曾於一次

會面要求受安置人父母協助準備嬰兒副食品予受安置人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用，觀察渠等積極度有提升趨勢，能挑選副食品適用年齡及

準備餐具予受安置人使用，然於燒燙傷照護及嬰兒基本照護

技巧仍略顯生疏，親職能力仍有加強空間。聲請人於113年2

月上旬發函通知受安置人之父接受親職教育18小時，截至11

3年6月10日進行16.5次，受安置人之父於團體課程時能主動

分享個人經驗，觀察積極度有提升趨勢，然偶會出現遲到，

或於課程中睡著，出席狀況仍待加強，另於000年0月下旬聲

請人命聲請人之母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並於113年4月30日

裁定受安置人之母需接受親職教育24小時，截至113年6月10

日止進行2小時，其經常聯繫未果，或偶有缺席、遲到，出

席狀況不佳。綜上，考量受安置人傷勢狀況仍需持續接受醫

療協助，考量其父母生活、身心、居住等方面尚未穩定，且

親職能力有待提升，現階段恐無法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顧，

且無其他親屬資源可供照顧協助，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

全及身心健全發展，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

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自113年7月14日18時起延長安置受

安置人3個月，以維受安置人權益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

    童少年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本院民事裁定、戶籍資料、受

安置人近照、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計畫書等件在卷為

證。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父母親職能力薄弱，受安置人尚年

幼，無自保能力，且無其他親屬可協助照顧，參以本院於11

3年7月9日函請受安置人之父母於10日內表示意見，受安置

人之父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受安置人之母雖具狀

表示將來離婚訴訟後，希望受安置人監護權單獨由其行使，

並能結束安置等語，然因受安置人之父母間訴訟尚在審理

中，乙未來親權歸屬恐有變動，目前尚不宜率然停止安置，

且渠等目前親職能力仍尚待提升已如前述，是為保障受安置

人健康成長之權益，非延長安置恐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從

而，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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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附表：

受安置人　　乙○○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安置處所

　　　　　　　　　　　居臺北市○○區○○○路00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法定代理人　甲○○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7

　　　　　　　　　　　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4樓

　　　　　　　　　　　A室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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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74號
聲  請  人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姚淑文  
代  理  人  沈惠敏  




受 安置 人  甲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法定代理人  丙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丁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甲（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自民國113年7月14日18時起延長安置3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分，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有適當之養育或照
    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
    、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
    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
    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
    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
    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
    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
    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
    裁定延長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
    第2項、第5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12年9月18日接獲通報，稱受安置人於112年9月16日16時24分因遭吹風機燙傷，由受安置人之母隨救護車進入醫院急診室，受安置人到院時呈現休克、膚色發紫、發青等狀況，護理師研判，應是大面積燙傷、脫水，致有失溫出現前述症狀，當晚轉入該院加護病房，於112年9月22日轉入燒燙傷加護病房。據受安置人之母所述，9月16當日中午12時受安置人之父替受安置人洗澡換上尿布後出門工作，受安置人之母於13時發現受安置人尿布未包好漏尿在床單上，並使用吹風機將床單吹乾，因受安置人之母自述患有產後憂鬱症，當天有服用精神科藥物產生嗜睡症狀，約16時醒來，發現吹風機已持續吹送熱風3小時，受安置人雙腳發紅布滿水泡，受安置人之母致電受安置人之父求救，並叫救護車送往醫院急診室。另住院期間經醫院進行對受安置人之藥毒物檢測，於112年9月21日受安置人之檢驗報告對安非他命、甲基苯丙胺及可替寧（cotinie)呈現陽性反應，故於112年10月14日18時起依法予以緊急安置並聲請繼續安置，經鈞院裁定在案。受安置人目前9個月大，身高體重符合同齡發展，無毒品相關戒斷症狀，目前於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安置處所接受照顧。本案於112年10月6日進行傷勢研判會議，研判結果受安置人之傷勢集中於雙腿部，燙傷深度為1度至3度不等，水泡部分為2度燙傷，多位於雙下肢內側與屈側，燙傷面積占受安置人體表面積百分之15.5，傷口邊緣呈不規則狀，受安置人傷勢符合受安置人之母所述之受傷機轉。目前受安置人左腳小指、中指及無名指已出現不可逆轉壞死截肢，目前仍持續接受醫療照顧及手術，且受安置人燒燙傷疤痕面積大，醫師評估將影響受安置人長期肌肉發展，須穿壓力衣防止疤痕持續惡化，另聲請人於112年9月19日啟動檢警早期介入調查，業報請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尚待偵查結果，考量受安置人受傷嚴重。聲請人於112年12月21日第四季重大決策會議提案討論，決議由聲請人對受安置人之母以過失傷害名義提出獨立告訴，並於113年1月17日函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並於113年6月13日開庭審理，尚待裁定結果。受安置人之父母長期關係不穩，發生爭執頻繁且居住分合不定，於112年9月及10月及113年4月至6月期間有多次親密關係暴力通報，目前由桃園市家防中心服務中，受安置人之母曾幾度因夫妻衝突訴請離婚，於113年2月上旬及113年4月上旬至本院起訴請求離婚，並於同年6月20日進行離婚調解，尚待調解結果。受安置人父母於000年00月下旬搬至桃園市同居，於113年4月底因夫妻衝突分居，兩人搬至新北居住，期間受安置人之母曾短暫居住於旅館，目前獨居於新北市蘆洲區之租賃套房，另受安置人之父北上後曾短暫借住友人家，目前獨居於新北市板橋區之租賃套房。分居後兩人關係仍分合不定，爭執不斷，受安置人之父曾因受安置人之母與男性友人約會持棒球於公共場合鬥毆，目前該名友人對受安置人之父提告傷害，尚待審理結果。另受安置人之母曾因酒後至仇人家潑灑汽油，因縱火未遂以現行犯名義逮捕，仍尚待審理結果。評估受安置人父母之親密關係及個人狀態持續不穩，尚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穩定及安全照顧環境。有關親屬資源部分，受安置人之母與原生家庭無聯繫往來，受安置人之父則與其母關係不佳，曾因經濟因素無意願協助照顧受安置人，自113年5月底開始，受安置人之父主動與受安置人之祖母聯繫，維繫母子親情，期待受安置人之祖母能提供返家後照顧協助，然目前尚無進一步照顧規劃，評估親屬資源薄弱。聲請人與受安置人父母簽訂探視計畫，並於延長安置期間定期安排親子會面，統計至6月22日止共計進行6次，以協助雙方維繫親情。因受安置人父母關係不穩，自113年5月起受安置人父母要求分開會面，期間聲請人將受安置人之醫療回診納入會面安排，以提升受安置人父母對於照顧規劃之現實感。於親職能力方面，聲請人曾於一次會面要求受安置人父母協助準備嬰兒副食品予受安置人食用，觀察渠等積極度有提升趨勢，能挑選副食品適用年齡及準備餐具予受安置人使用，然於燒燙傷照護及嬰兒基本照護技巧仍略顯生疏，親職能力仍有加強空間。聲請人於113年2月上旬發函通知受安置人之父接受親職教育18小時，截至113年6月10日進行16.5次，受安置人之父於團體課程時能主動分享個人經驗，觀察積極度有提升趨勢，然偶會出現遲到，或於課程中睡著，出席狀況仍待加強，另於000年0月下旬聲請人命聲請人之母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並於113年4月30日裁定受安置人之母需接受親職教育24小時，截至113年6月10日止進行2小時，其經常聯繫未果，或偶有缺席、遲到，出席狀況不佳。綜上，考量受安置人傷勢狀況仍需持續接受醫療協助，考量其父母生活、身心、居住等方面尚未穩定，且親職能力有待提升，現階段恐無法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顧，且無其他親屬資源可供照顧協助，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全發展，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自113年7月14日18時起延長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以維受安置人權益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
    童少年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本院民事裁定、戶籍資料、受安置人近照、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計畫書等件在卷為證。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父母親職能力薄弱，受安置人尚年幼，無自保能力，且無其他親屬可協助照顧，參以本院於113年7月9日函請受安置人之父母於10日內表示意見，受安置人之父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受安置人之母雖具狀表示將來離婚訴訟後，希望受安置人監護權單獨由其行使，並能結束安置等語，然因受安置人之父母間訴訟尚在審理中，乙未來親權歸屬恐有變動，目前尚不宜率然停止安置，且渠等目前親職能力仍尚待提升已如前述，是為保障受安置人健康成長之權益，非延長安置恐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從而，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附表：
受安置人　　乙○○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安置處所
　　　　　　　　　　　居臺北市○○區○○○路00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法定代理人　甲○○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7
　　　　　　　　　　　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4樓
　　　　　　　　　　　A室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74號

聲  請  人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姚淑文  

代  理  人  沈惠敏  





受 安置 人  甲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法定代理人  丙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丁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甲（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自民國113年7月14日

18時起延長安置3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分，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有適當之養育或照

    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

    、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

    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

    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

    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

    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

    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

    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

    裁定延長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

    第2項、第5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12年9月18日接獲通報，稱受安置

    人於112年9月16日16時24分因遭吹風機燙傷，由受安置人之

    母隨救護車進入醫院急診室，受安置人到院時呈現休克、膚

    色發紫、發青等狀況，護理師研判，應是大面積燙傷、脫水

    ，致有失溫出現前述症狀，當晚轉入該院加護病房，於112

    年9月22日轉入燒燙傷加護病房。據受安置人之母所述，9月

    16當日中午12時受安置人之父替受安置人洗澡換上尿布後出

    門工作，受安置人之母於13時發現受安置人尿布未包好漏尿

    在床單上，並使用吹風機將床單吹乾，因受安置人之母自述

    患有產後憂鬱症，當天有服用精神科藥物產生嗜睡症狀，約

    16時醒來，發現吹風機已持續吹送熱風3小時，受安置人雙

    腳發紅布滿水泡，受安置人之母致電受安置人之父求救，並

    叫救護車送往醫院急診室。另住院期間經醫院進行對受安置

    人之藥毒物檢測，於112年9月21日受安置人之檢驗報告對安

    非他命、甲基苯丙胺及可替寧（cotinie)呈現陽性反應，故

    於112年10月14日18時起依法予以緊急安置並聲請繼續安置

    ，經鈞院裁定在案。受安置人目前9個月大，身高體重符合

    同齡發展，無毒品相關戒斷症狀，目前於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之安置處所接受照顧。本案於112年10月6日進行傷勢研判會

    議，研判結果受安置人之傷勢集中於雙腿部，燙傷深度為1

    度至3度不等，水泡部分為2度燙傷，多位於雙下肢內側與屈

    側，燙傷面積占受安置人體表面積百分之15.5，傷口邊緣呈

    不規則狀，受安置人傷勢符合受安置人之母所述之受傷機轉

    。目前受安置人左腳小指、中指及無名指已出現不可逆轉壞

    死截肢，目前仍持續接受醫療照顧及手術，且受安置人燒燙

    傷疤痕面積大，醫師評估將影響受安置人長期肌肉發展，須

    穿壓力衣防止疤痕持續惡化，另聲請人於112年9月19日啟動

    檢警早期介入調查，業報請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尚

    待偵查結果，考量受安置人受傷嚴重。聲請人於112年12月2

    1日第四季重大決策會議提案討論，決議由聲請人對受安置

    人之母以過失傷害名義提出獨立告訴，並於113年1月17日函

    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並於113年6月13日開庭審理，尚待

    裁定結果。受安置人之父母長期關係不穩，發生爭執頻繁且

    居住分合不定，於112年9月及10月及113年4月至6月期間有

    多次親密關係暴力通報，目前由桃園市家防中心服務中，受

    安置人之母曾幾度因夫妻衝突訴請離婚，於113年2月上旬及

    113年4月上旬至本院起訴請求離婚，並於同年6月20日進行

    離婚調解，尚待調解結果。受安置人父母於000年00月下旬

    搬至桃園市同居，於113年4月底因夫妻衝突分居，兩人搬至

    新北居住，期間受安置人之母曾短暫居住於旅館，目前獨居

    於新北市蘆洲區之租賃套房，另受安置人之父北上後曾短暫

    借住友人家，目前獨居於新北市板橋區之租賃套房。分居後

    兩人關係仍分合不定，爭執不斷，受安置人之父曾因受安置

    人之母與男性友人約會持棒球於公共場合鬥毆，目前該名友

    人對受安置人之父提告傷害，尚待審理結果。另受安置人之

    母曾因酒後至仇人家潑灑汽油，因縱火未遂以現行犯名義逮

    捕，仍尚待審理結果。評估受安置人父母之親密關係及個人

    狀態持續不穩，尚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穩定及安全照顧環境。

    有關親屬資源部分，受安置人之母與原生家庭無聯繫往來，

    受安置人之父則與其母關係不佳，曾因經濟因素無意願協助

    照顧受安置人，自113年5月底開始，受安置人之父主動與受

    安置人之祖母聯繫，維繫母子親情，期待受安置人之祖母能

    提供返家後照顧協助，然目前尚無進一步照顧規劃，評估親

    屬資源薄弱。聲請人與受安置人父母簽訂探視計畫，並於延

    長安置期間定期安排親子會面，統計至6月22日止共計進行6

    次，以協助雙方維繫親情。因受安置人父母關係不穩，自11

    3年5月起受安置人父母要求分開會面，期間聲請人將受安置

    人之醫療回診納入會面安排，以提升受安置人父母對於照顧

    規劃之現實感。於親職能力方面，聲請人曾於一次會面要求

    受安置人父母協助準備嬰兒副食品予受安置人食用，觀察渠

    等積極度有提升趨勢，能挑選副食品適用年齡及準備餐具予

    受安置人使用，然於燒燙傷照護及嬰兒基本照護技巧仍略顯

    生疏，親職能力仍有加強空間。聲請人於113年2月上旬發函

    通知受安置人之父接受親職教育18小時，截至113年6月10日

    進行16.5次，受安置人之父於團體課程時能主動分享個人經

    驗，觀察積極度有提升趨勢，然偶會出現遲到，或於課程中

    睡著，出席狀況仍待加強，另於000年0月下旬聲請人命聲請

    人之母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並於113年4月30日裁定受安置

    人之母需接受親職教育24小時，截至113年6月10日止進行2

    小時，其經常聯繫未果，或偶有缺席、遲到，出席狀況不佳

    。綜上，考量受安置人傷勢狀況仍需持續接受醫療協助，考

    量其父母生活、身心、居住等方面尚未穩定，且親職能力有

    待提升，現階段恐無法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顧，且無其他親

    屬資源可供照顧協助，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身心健

    全發展，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

    定，聲請准予自113年7月14日18時起延長安置受安置人3個

    月，以維受安置人權益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

    童少年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本院民事裁定、戶籍資料、受

    安置人近照、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計畫書等件在卷為

    證。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父母親職能力薄弱，受安置人尚年幼

    ，無自保能力，且無其他親屬可協助照顧，參以本院於113

    年7月9日函請受安置人之父母於10日內表示意見，受安置人

    之父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受安置人之母雖具狀表

    示將來離婚訴訟後，希望受安置人監護權單獨由其行使，並

    能結束安置等語，然因受安置人之父母間訴訟尚在審理中，

    乙未來親權歸屬恐有變動，目前尚不宜率然停止安置，且渠

    等目前親職能力仍尚待提升已如前述，是為保障受安置人健

    康成長之權益，非延長安置恐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從而，

    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附表：

受安置人　　乙○○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安置處所

　　　　　　　　　　　居臺北市○○區○○○路00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法定代理人　甲○○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7

　　　　　　　　　　　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4樓

　　　　　　　　　　　A室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74號

聲  請  人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姚淑文  

代  理  人  沈惠敏  





受 安置 人  甲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法定代理人  丙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丁        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甲（姓名、年籍住所詳附表）自民國113年7月14日18時起延長安置3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分，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有適當之養育或照

    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

    、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

    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

    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

    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

    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

    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

    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

    裁定延長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

    第2項、第5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12年9月18日接獲通報，稱受安置人於112年9月16日16時24分因遭吹風機燙傷，由受安置人之母隨救護車進入醫院急診室，受安置人到院時呈現休克、膚色發紫、發青等狀況，護理師研判，應是大面積燙傷、脫水，致有失溫出現前述症狀，當晚轉入該院加護病房，於112年9月22日轉入燒燙傷加護病房。據受安置人之母所述，9月16當日中午12時受安置人之父替受安置人洗澡換上尿布後出門工作，受安置人之母於13時發現受安置人尿布未包好漏尿在床單上，並使用吹風機將床單吹乾，因受安置人之母自述患有產後憂鬱症，當天有服用精神科藥物產生嗜睡症狀，約16時醒來，發現吹風機已持續吹送熱風3小時，受安置人雙腳發紅布滿水泡，受安置人之母致電受安置人之父求救，並叫救護車送往醫院急診室。另住院期間經醫院進行對受安置人之藥毒物檢測，於112年9月21日受安置人之檢驗報告對安非他命、甲基苯丙胺及可替寧（cotinie)呈現陽性反應，故於112年10月14日18時起依法予以緊急安置並聲請繼續安置，經鈞院裁定在案。受安置人目前9個月大，身高體重符合同齡發展，無毒品相關戒斷症狀，目前於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安置處所接受照顧。本案於112年10月6日進行傷勢研判會議，研判結果受安置人之傷勢集中於雙腿部，燙傷深度為1度至3度不等，水泡部分為2度燙傷，多位於雙下肢內側與屈側，燙傷面積占受安置人體表面積百分之15.5，傷口邊緣呈不規則狀，受安置人傷勢符合受安置人之母所述之受傷機轉。目前受安置人左腳小指、中指及無名指已出現不可逆轉壞死截肢，目前仍持續接受醫療照顧及手術，且受安置人燒燙傷疤痕面積大，醫師評估將影響受安置人長期肌肉發展，須穿壓力衣防止疤痕持續惡化，另聲請人於112年9月19日啟動檢警早期介入調查，業報請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尚待偵查結果，考量受安置人受傷嚴重。聲請人於112年12月21日第四季重大決策會議提案討論，決議由聲請人對受安置人之母以過失傷害名義提出獨立告訴，並於113年1月17日函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並於113年6月13日開庭審理，尚待裁定結果。受安置人之父母長期關係不穩，發生爭執頻繁且居住分合不定，於112年9月及10月及113年4月至6月期間有多次親密關係暴力通報，目前由桃園市家防中心服務中，受安置人之母曾幾度因夫妻衝突訴請離婚，於113年2月上旬及113年4月上旬至本院起訴請求離婚，並於同年6月20日進行離婚調解，尚待調解結果。受安置人父母於000年00月下旬搬至桃園市同居，於113年4月底因夫妻衝突分居，兩人搬至新北居住，期間受安置人之母曾短暫居住於旅館，目前獨居於新北市蘆洲區之租賃套房，另受安置人之父北上後曾短暫借住友人家，目前獨居於新北市板橋區之租賃套房。分居後兩人關係仍分合不定，爭執不斷，受安置人之父曾因受安置人之母與男性友人約會持棒球於公共場合鬥毆，目前該名友人對受安置人之父提告傷害，尚待審理結果。另受安置人之母曾因酒後至仇人家潑灑汽油，因縱火未遂以現行犯名義逮捕，仍尚待審理結果。評估受安置人父母之親密關係及個人狀態持續不穩，尚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穩定及安全照顧環境。有關親屬資源部分，受安置人之母與原生家庭無聯繫往來，受安置人之父則與其母關係不佳，曾因經濟因素無意願協助照顧受安置人，自113年5月底開始，受安置人之父主動與受安置人之祖母聯繫，維繫母子親情，期待受安置人之祖母能提供返家後照顧協助，然目前尚無進一步照顧規劃，評估親屬資源薄弱。聲請人與受安置人父母簽訂探視計畫，並於延長安置期間定期安排親子會面，統計至6月22日止共計進行6次，以協助雙方維繫親情。因受安置人父母關係不穩，自113年5月起受安置人父母要求分開會面，期間聲請人將受安置人之醫療回診納入會面安排，以提升受安置人父母對於照顧規劃之現實感。於親職能力方面，聲請人曾於一次會面要求受安置人父母協助準備嬰兒副食品予受安置人食用，觀察渠等積極度有提升趨勢，能挑選副食品適用年齡及準備餐具予受安置人使用，然於燒燙傷照護及嬰兒基本照護技巧仍略顯生疏，親職能力仍有加強空間。聲請人於113年2月上旬發函通知受安置人之父接受親職教育18小時，截至113年6月10日進行16.5次，受安置人之父於團體課程時能主動分享個人經驗，觀察積極度有提升趨勢，然偶會出現遲到，或於課程中睡著，出席狀況仍待加強，另於000年0月下旬聲請人命聲請人之母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並於113年4月30日裁定受安置人之母需接受親職教育24小時，截至113年6月10日止進行2小時，其經常聯繫未果，或偶有缺席、遲到，出席狀況不佳。綜上，考量受安置人傷勢狀況仍需持續接受醫療協助，考量其父母生活、身心、居住等方面尚未穩定，且親職能力有待提升，現階段恐無法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顧，且無其他親屬資源可供照顧協助，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全發展，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自113年7月14日18時起延長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以維受安置人權益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

    童少年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本院民事裁定、戶籍資料、受安置人近照、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計畫書等件在卷為證。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父母親職能力薄弱，受安置人尚年幼，無自保能力，且無其他親屬可協助照顧，參以本院於113年7月9日函請受安置人之父母於10日內表示意見，受安置人之父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受安置人之母雖具狀表示將來離婚訴訟後，希望受安置人監護權單獨由其行使，並能結束安置等語，然因受安置人之父母間訴訟尚在審理中，乙未來親權歸屬恐有變動，目前尚不宜率然停止安置，且渠等目前親職能力仍尚待提升已如前述，是為保障受安置人健康成長之權益，非延長安置恐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從而，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附表：

受安置人　　乙○○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安置處所

　　　　　　　　　　　居臺北市○○區○○○路00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法定代理人　甲○○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7

　　　　　　　　　　　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住○○市○○區○○○路0段0號5樓之0

　　　　　　　　　　　0

　　　　　　　　　　　居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4樓

　　　　　　　　　　　A室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